污水处理劳务增值税政策

一、适用税目和税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第二条：纳税人受托对垃圾、污泥、污水、废气等废弃物进行专业化处理，即运用填埋、焚烧、净化、制肥等方式，对废弃物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处置，按照以下规定适用增值税税率：
（一）采取填埋、焚烧等方式进行专业化处理后未产生货物的，受托方属于提供《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文件印发）“现代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其收取的处理费用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
（二）专业化处理后产生货物，且货物归属委托方的，受托方属于提供“加工劳务”，其收取的处理费用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
（三）专业化处理后产生货物，且货物归属受托方的，受托方属于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其收取的处理费用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受托方将产生的货物用于销售时，适用货物的增值税税率。
二、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
（一）即征即退
《40号公告》第三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二）免税
《40号公告》第四条：纳税人从事《目录》2.15“污水处理厂出水、工业排水（矿井水）、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厂渗透（滤）液等”项目、5.1“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劳务”、5.2“污水处理劳务”项目，可适用本公告“三”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也可选择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一经选定，36个月内不得变更。选择适用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应满足本公告“三”有关规定以及《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附：《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
（一）2.15  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污水处理厂出水、工业排水（矿井水）、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厂渗透（滤）液等”项目；综合利用产品：再生水；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1.产品标准100%来自所列资源；2.产品应达到相关用途的再生水水质标准。
（二）5.2  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污水处理劳务；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污水经加工处理后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2002）规定的技术要求或达到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直接排放限值。
（三）同时适用即征即退和免税的特殊情形
国家税务总局《2019 年以来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即问即答汇编》
【问题281】我公司是一家污水处理厂，主要从事《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2022 年版）》5.2“污水处理劳务”项目，从政府取得污水处理费收入；同时，
我公司又将利用“污水”生产的“再生水”用于销售，从购
买方取得再生水销售收入，符合《目录》2.15“污水处理厂
出水、工业排水（矿井水）、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厂渗透（滤）
液等”项目的相关规定。根据40 号公告规定，我公司自2022
年3 月所属期起，对《目录》5.2“污水处理劳务”项目选
择适用免征增值税。请问，对于2.15“污水处理厂出水、工
业排水（矿井水）、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厂渗透（滤）液等”
项目，我公司还能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吗？
答：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40 号）第四条规定，你公司提供污水处理业务的同时，销售产成品再生水，应分属两项不同的业务：一是为政府部门提供的污水处理“专业技术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二是销售再生水，对象是再生水的购买方。因此，你公司就其中一项业务选择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不影响另一项业务选择适用即征即退政策。若你公司上述两项业务分别适用免税和即征即退政策，应准确核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对不能准确划分的部分，应根据销售收入占比进行划分。其中，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风险事项
1.不具备相关资质违规享受政策风险。不同时满足《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第40 号）中第三大项第（二）项中所列7 项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存在违规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风险。
2.发票开具不规范风险。纳税人未按规定开具发票，未准确区分一般货物和即征即退货物数量、金额，未注明“规格型号”，未按适用计税方法开具对应税率增值税发票，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的风险。
3.一般项目与即征即退项目未单独核算风险。兼营一般项目与即征即退项目的纳税人，将一般项目收入作为即征即退项目收入，或将即征即退项目的进项税额作为一般项目的进项税额，存在一般项目与即征即退项目未单独核算的风险。
4.不符合《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违规享受政策风险。产品原料利用率等指标未达到《目录》相关技术标准和条件，存在违规享受相关退税优惠的风险。
[bookmark: _GoBack]5.未按规定分别单独核算征、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风险。纳税人可能存在利用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予以抵扣的风险。

